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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更正 2018年度审计报告相关事宜的公告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曾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通过信息披

露服务系统向定向投资人披露了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由

于汇总数据时存在部分错误，需更正审计报告报表及附注。中审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更正后的《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重新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并对更

正事项出具了说明。现将更正后的 2018年度审计报告予以重新披露，

同时对由此给投资者等各方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详细更正

情况如下： 

一、审计报告更正情况 



（一）审计报告【P3】合并利润表中财务费用科目利息费用数

据更正情况： 

1、更正前：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财务费用 -3,288,034.36 8,192,954.39 

其中：利息费用 2,703,167.49 9,066,083.66 

2、更正后：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财务费用 -3,288,034.36 8,192,954.39 

其中：利息费用 2,642,011.93 9,066,083.66 

（二）审计报告【P60】长期借款明细更正情况： 

1、更正前：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质押借款 1,100,000,000.00 900,000,000.00 

合计 1,100,000,000.00 900,000,000.00 

注：本公司以正在建设的厦门市轨道交通 1号线、2号线工程所有的票款收

费权及期项下应收账款或收入账户以及账户内的资金作为质押物，向银行借款，

截至报告期末借款余额 110,000.00万元。 

2、更正后：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质押借款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信用借款 200,000,000.00  

合计 1,100,000,000.00 900,000,000.00 

注：本公司的贷款担保方式为：（1）建设期：信用免担保（2）运营期：借

款人以其合法享有的应收账款，即本项目所有的票款收费权及其项下应收账款，

为本项目银团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二、审计报告更正对本公司经营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更正事项不影响本公司 2018 年的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影响本公司偿债能力和偿付安排。 



三、审计机构对本次审计报告更正的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财务信息更正后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更正后的审计报告

将随本公告一并进行重新披露。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

息披露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8

号——公司债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规则指引的规定，在存续

期内做好信息的工作，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